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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新闻A04

最高法发布婚姻法司法解释，今起实施

父母为儿子买房
产权归儿子，儿媳妇没份

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房子，离婚时产权归登记方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上午10时
发布《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共19
条，今天起正式实施。《婚姻法》司
法解释（三）规定，一方父母为自己
子女买的房子，属于该子女的个人
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最高法负责人表示，经过充分
论证，特别是在广泛征求、认真会
集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后，经审
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婚姻法司法
解释（三），重点对结婚登记程序瑕
疵的救济手段、亲子关系诉讼中当
事人拒绝鉴定的法律后果、夫妻一
方个人财产婚后产生收益的认定、
父母为子女结婚购买不动产的认
定、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
不动产的处理、附协议离婚条件的
财产分割协议效力的认定等问题
作出了解释。

关于父母为儿女买房
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规定，婚后由
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
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
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
的个人财产。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
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认定为
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所有，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解释称，作为出资人的男方父母或女
方父母均表示，他们担心因子女离婚而导
致家庭财产流失。在实际生活中，父母出
资为子女结婚购房往往倾注全部积蓄，一
般也不会与子女签署书面协议，如果离婚
时一概将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势必
违背了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初衷和意愿，实
际上也侵害了出资购房父母的利益。所
以，房屋产权登记在出资购房父母子女名
下的，视为父母明确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
赠与比较合情合理，多数人在反馈的意见
中对此表示赞同，认为这样处理兼顾了中
国国情与社会常理，有助于纠纷的解决。

2010 年年底，最高法公
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向全社会公开征求修
改意见和建议。

在此之前，一方婚前个
人财产，婚后房产经过8年、
贵重物品经过 4 年，将成为
夫妻共有财产；而“新司法
解释”则严格区分了财产归
属：谁的就是谁的。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新闻背景

关于共同财产
一方个人财产孳息

和自然增值归个人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

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
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
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
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
产进行财产分割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
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
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
利益的除外：一方有隐藏、转
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

同财产或者仿造夫
妻共同债务等
严重损害夫妻
共同财产利益

行为的；
一 方 负
有 法 定
扶 养 义
务 的 人
患 重 大
疾 病 需
要医治，

另一方不同
意支付相关医疗费

用的。
另外，夫妻一方个人财

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
息和自然增值外，应当认定
为夫妻共同财产。

关于一方婚前贷款买房
离婚时可判给产权登记方

司法解释第一次明确了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
记方所有。孙军工说，离婚案件中按揭房屋的分割是焦点问题之一。如果仅仅机
械地按照房屋产权证书取得的时间作为划分按揭房屋属于婚前个人财产或婚后夫
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则可能出现对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况。《婚姻法解释（三）》规定，
一方在婚前已经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向房地产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买卖房屋
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婚后获得房产的物权只是财产权利的自然转化，故离婚
分割财产时将按揭房屋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相对比较公平。对按揭房屋在婚后
的增值，应考虑配偶一方参与还贷的实际情况，对其作出公平合理的补偿。同时，
在将按揭房屋认定为一方所有的基础上，未还债务也应由其继续承担。

关于夫妻一方卖房
第三人善意购买的不能追回

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
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擅
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财产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
法院应予以支持。

关于“同居”
取消婚外同居约定补偿条文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共19条，征求意见稿原来是21条，也就是正式发布的司
法解释比原来少了两条。缺少的两条正是原来在征求意见过程中饱受社会争议的。

比如征求意见稿中第二条关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关系约定
财产性补偿”的问题的条文被取消。为什么取消这一条？

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长杜万华说，因为婚外同居这种现象比较复杂，在具体实
践中难以以司法解释相关的条文来一一对应，不规定不等于不正视。他指出，基
层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的时候，以后要坚持维护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善良风俗，
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个基
本的原则。他们将通过案例指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杜万华介绍，在婚姻案件中涉及同居问题时，可遵循四原则：维护社会主义道
德；维护社会主义下婚姻家庭稳定；维护妇女儿童的权利；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

“在以后的案件审判时，如果有成功的案件，我们会通过案件指导制度来指
导。在审判实践中总结出成熟的经验时，我们会出台相应规定。”杜万华说。

同时还取消了关于夫妻之间离婚的时候一方要证明举债是为了夫妻共同生
活的条款。

关于亲子鉴定
不提供证据又拒做的另一方，承担败诉后果

解释三规定，当事人以婚姻法第十条规定“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
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到法定婚龄的”
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当事人
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另外，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
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
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
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
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